18 但以理書：但以理蒙拯救6:19~28
一、但以理書第六章的結構與背景
（一）結構
第六章雖然是但以理書歷史敘事部分的最後一個故事，但同時標誌著一個新帝國時代的開始，體現了巨像異象（第二章）中關於四大帝國更迭交替的預言應驗。這個故事的文體是清晰的敘事體，描述了但以理在年邁時還是保持著高尚的品德和旺盛的精力。這一章的經歷為他後續在第九章之後所見的異象奠定了歷史基礎。從馬索拉文本觀察，第六章存在以下的結構大綱，整個故事就依循清晰的六個部分發展下去：
1. 導論與背景（6:2-4）
建立故事的環境背景，並說明但以理被同僚密謀陷害的根源。
2. 陰謀的展開（6:5-10）
(1) 敵對官員（總長和總督）主動策劃陷害，國王僅為被動回應者。
(2) 此環節構成情節的複雜化。
3. 判刑與定罪（6:11-18）
(1) 但以理首次主動採取行動（在窗前禱告）。
(2) 隨後是國王面前的指控，但與第 3 章不同，沒有審判或辯論環節。
(3) 國王在此處表現出不情願和憂慮。
(4) 此部分以獅子坑被用印封閉的表面結局作結。
4. 奇蹟般的拯救（6:19-25）
(1) 情節從國王視角敘述：他徹夜難眠，在黎明焦急起身。
(2) 國王向但以理的發問，確立了故事的神學核心。
(3) 高潮是但以理描述他獲得神蹟拯救的經過。
(4) 此部分以陷害者的毀滅性結局作結，與但以理的命運形成強烈對比。
5. 王室的宣告（6:26-27）
(1) 國王頒布一道諭令，與第 3 章結尾的宣告相似。
(2) 此諭令總結了本章及所有故事所傳達的神學訊息。
6. 最終結論（6:28）
作為後記，一句話概述了但以理漫長且完整的職業生涯。
（二）故事類型與戲劇性
這一章是典型的「宮廷權力鬥爭故事」，情節與第三章相似，但它的主題可以歸類為「賢臣蒙冤跟平反」的民間傳說或「殉道英雄事蹟」。故事充滿了誇張的戲劇性，例如國王設立多達一百二十名總督、但以理的零過失表現、君王不能更改的嚴苛禁令、但以理在猛獸口中毫髮無傷，以及誣告者反遭徹底吞噬的懲罰。故事的高潮是君王最終的宣告，這使但以理的神得到至高尊崇，並確保了但以理在新政權中的順利發展。
（三）歷史背景與但以理的影響力
故事背景設在波斯，這讓但以理得以使用他的本名。情節顯示猶太人對波斯統治並沒有反抗的意圖，事實上新任君王對這位猶太官員抱持好感。但以理受陷害源於同僚的妒忌。他沒有反抗或辯護，完全是藉由神的保守與大能獲得平反與拯救。因此，這個故事被認為更像是一則歷史事件，而不是反映馬喀比時期對抗外族統治（如安提阿古四世）的意識形態。
第六章的事件還跟古代文獻有所呼應，但以理「死裏逃生」的事蹟被詩篇所預言，並在後來的文獻中被補充和渲染。但以理以八十多歲高齡仍在新朝中擔任要職，顯示了他的能力與活力。如果大利烏王確是古列王，那麼主角的經歷可能影響了古列王對猶太人的友好政策，包括資助聖殿重建、允許流亡者返鄉，並歸還聖殿器皿，這都體現了神透過祂的忠僕在世上政權中的作為。

二、但以理書6:19~24經文解析
（一）6:19~20 這兩節經文是在描述「王清晨的舉動和他的內心掙扎」。
1. 黎明急奔：王的焦慮與懊悔
一到破曉時分，大利烏王就立刻起身。他昨夜輾轉難眠，沒有像尼布甲尼撒那樣得到任何夢境的啟示來排解憂愁。他深知自己必須為一個忠心臣子的死訊負責，被強烈的無助感和懊悔籠罩。由於不願接受但以理已經死亡的事實，他顧不得身份，急切地奔向獅子坑。
2. 臨近呼喊：對但以理神的懇求
當王靠近坑邊時，他的憂傷和焦慮達到極點，因此大聲且悲傷地呼喚但以理的名字。儘管坑口仍被巨石封住，他仍迫切地希望聽到但以理的回應，以此證明他還活著。王悲哀地問道：「永生神的僕人但以理啊，你那位經常事奉的神，是否真的有能力救你脫離獅子的捕食呢？」他稱呼但以理的神為「永生神」，這表明他相信這位神是生命的主宰，有能力保護但以理免於死亡。這也間接證實但以理肯定曾向王介紹過以色列神的獨特性。
（二）6:21~23 這段經文在闡述「但以理獲救的奇蹟和王的反應」。
1.奇蹟發生：但以理氣定神閒的回應
正當年邁的大利烏王焦急地奔向獅子坑並哀聲呼喚時，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發生了——坑內傳出了但以理沉穩的回應：「願王萬歲！」但以理用宮廷禮儀與王對話，顯示他完全平靜自若。他向王證實了上帝是真正的永生者：「我的神差派了天使，封住了獅子的嘴，所以獅子沒有傷害我。」這證明即使是被石頭和印章封死的深坑，也無法阻擋上帝與但以理同在，兇猛的野獸也無法突破上帝的保護。
2. 蒙救原因：神為忠心伸張正義
但以理進一步解釋他能得救的原因：「我在上帝面前是無罪的，我在您這位君王面前也沒有做過任何虧損國家利益的事情。」他向國王表明，他敬拜神與忠於王並不衝突，而同僚對他的所有指控都是不實的捏造。他這次的蒙拯救，就是上帝為他的清白所做的最明確的證明。這份深信公義的神必定會為他伸張正義的信念，正是但以理在這次極大考驗中信心的來源。
3. 王狂喜與徹底平反
確認但以理安然無恙後，王「極其歡喜快樂」，立即下令將他從坑裡拉上來。由於但以理毫髮無損，證明他完全無辜，加上他的合理解釋，王有了足夠的理由撤銷對他的所有指控並釋放他。當但以理被拉出坑後，王發現他身上連一點傷痕都沒有。這與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在火窯中經歷的神蹟一樣，都是因為他們對永活真神的全然信靠，才得以徹底化解生死危機。
（三）6:24 這節經文在記載關於但以理的政敵及其家人的下場。
1. 報應與連坐：政敵及其家人的下場
那些誣告但以理的人，連同他們的妻子和孩子，都遭到了懲罰。作者只是將這個殘酷的事實記錄下來，並未對此表達贊同或譴責。在古代波斯帝國的法律傳統中，當一個人犯下重罪時，整個家庭會被視為一個整體而受到株連，歷史學家希羅多德也曾記錄過這種做法。
2. 歷史背景下的理解與道德觀點
對於現代讀者來說，這種株連家人的悲劇性後果可能難以理解，但它反映了當時波斯社會的標準做法。王所採取的處罰是完全符合波斯帝國司法慣例的。大利烏王不明白先知所教導的「個人應為自己的罪負責」這一原則，他只是依照當時社會所接受的殘酷規則來執行報復。從故事的表面來看，王的行動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

三、但以理書6:19~24經文釋義
（一）拯救後的精妙應答與無辜宣告
但以理向王的回應極為精煉且高明，他引用了對他影響深遠的先知（耶利米）獲救的歷史經驗（從坑中被救），來跟自己從猛獸巢穴中被神保護的經歷相呼應。他向王致以衷心的祝願，不僅是履行宮廷禮節，更包含了對君王長久統治的真誠期望。更為關鍵的是，他明確指出自己得救的原因是神封住了獅子的口，因為他在神面前是清白無辜的。
（二）王的欣喜與報復行動
君王對於但以理的獲救感到極度歡喜，並允許他離開猛獸的巢穴（在這項拯救行動中扮演了次要角色）。同時，王對那些愚弄他並藉機謀害忠臣的對手爆發出強烈的怒火。在古代波斯，對君主或王室構成威脅的叛亂者及其家屬會遭受駭人聽聞的殘酷報復。王這舉動是為了清除宮廷內部的叛亂勢力，以鞏固自己的統治，防止被這些心懷不軌之人推翻。這些陷害但以理的人，連同他們的家屬，被投入猛獸巢穴中，甚至在還未落地前就被吞噬，這對他們先前所犯下的罪惡構成報應。
（三）屬靈地位的提昇與對比
經歷此事，但以理的地位在異教君王及宮廷面前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位身處流亡、等待故土重建的猶大人，卻被賦予治理全境的權柄，這是因為他具備純全正直的品格，並且得到了他所侍奉之神的認可、搭救和特別的寵愛。他的命運與那些因背叛和惡行而被猛獸吞噬的對手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照。

四、但以理書6:25~28經文解析
（一）6:25 這一節經文在描述大利烏王頒布詔書開頭的重點。詔書內容是大利烏王的普世宣言。
但以理奇蹟獲救後，大利烏王立刻向他治下的所有民族、國家和使用不同語言的百姓發布了正式的諭令。這道諭令的開頭是：「願你們多多平安！」大利烏王發布這種面向「全地」的文告，表明他和前任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一樣，都相信自己的帝國是統治全世界的普世大帝國。
（二）6:26 這一節經文是在描述「大利烏王詔書內容的重點及他信仰的局限。」
1. 詔書內容：尊崇但以理的神
大利烏王在他的詔書中宣布了一項法令：在他統治的所有疆域內，人民都必須在但以理所信奉的神面前，表現出敬畏和懼怕。他頌揚這位神是「永遠活著」的神，祂的國度不會敗亡，祂的統柄將會持續到永遠。這些詞彙顯示了這位王受到了但以理的教導以及最近發生的神蹟的影響。
2.  王的信仰局限
然而，大利烏王的信仰並沒有完全突破多神論的限制。他只是將但以理的神抬高到超越其他神祇的地位，要求百姓像敬畏他自己一樣敬畏這位神（如同尼布甲尼撒的要求），但他並沒有宣稱這位神是宇宙中獨一無二的真神，也沒有禁止人們繼續崇拜其他偶像。一些解經家認為，儘管神蹟如此巨大，世人依然未能認可上帝的獨一性，這是一件可悲的事。因此，大利烏口中那些讚美上帝的話語，對他本人來說，可能只是空泛的、沒有真正理解的詞句。
（三）6:27~28 這兩節經文是在記載「大利烏王詔書的結尾、但以理的結局以及但以理書歷史部分的總結」。
1. 獅子坑故事的結尾：但以理的亨通與君王解釋
大利烏王在詔書中強調，但以理的神行使了拯救和奇蹟。最終章節表明，這位從控告者手中倖存下來的但以理，在瑪代人大利烏和波斯人古列的統治下都持續享有了高位與成功。這段經文的結尾特地解釋：儘管大利烏和古列來自不同種族，但他們統治的是同一個王國，從而澄清了歷史背景。
2. 歷史教訓：神的主權與內心純淨
至此，但以理書的歷史敘事部分結束。作者的主要目的是展示至高上帝在列邦中的神蹟大能，為祂的子民最終得救預備道路。更深層次的教訓是：我們需要內心純淨才能理解神聖的奧秘，並且在世上必須憑信心而非眼見行事。我們不應懷疑公義和真理的永恆不變，這才是靈性成長的關鍵。
3. 學術爭議：歷史還是傳說？
有學者將這一章看作是一個殉道者傳說，認為它重複了猶太人因忠於信仰而獲救的主題，就像先知傳說和新約中使徒獲救的故事一樣。這些學者承認作者對波斯後期的歷史有了解，但對開端則不清楚。但是，另一派觀點認為，仔細的文本分析表明，但以理書是一份真實的歷史記錄，而非單純的傳說故事。

五、但以理書6:25~28經文釋義
這段經文在說明「神的主權宣告與歷史見證」。
（一）王室諭令的影響力與廣度
大利烏王的諭旨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波斯帝國在初創時期就已體現出龐大且複雜的治理格局，統轄著已知世界的多數民族。即使在帝國初期，它廣闊的版圖和由瑪代人與波斯人共同執政的清晰結構已經可見。這份由最高統治者發出的宣告，將會傳達到帝國各地，對廣大子民產生約束力。
（二）神在列邦前的自我彰顯
神在人類歷史中從不缺乏見證者，祂透過歷史事件、自然界以及持續不斷的拯救作為，向地上萬邦啟示自己。在但以理書中，神甚至藉由異教君王之口和筆，在所有民族面前傳揚祂的大能。大利烏王的諭旨比尼布甲尼撒先前的命令更進一步：他不僅禁止百姓褻瀆但以理的神（如第三章的王令），更要求他的臣民在這位神面前戰慄恐懼，從而將神的地位提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諭旨的兩大核心訊息
大利烏王的宣告突出了兩項重要的神學真理：
1. 永恆的國度：永生神及其統治將存到永遠，其國權是不可動搖的。
2. 持續的拯救：永生神拯救並將持續拯救祂的子民。
（四）神拯救行動的貫穿性
但以理的經歷是第二點神彰顯自己的最佳例證。為了彰顯但以理的地位並徹底消除其對手的影響，王特別強調但以理的神不僅能救他脫離政治敵手，甚至能救他脫離自然界的王者（獅子）。綜觀全書，神對但以理的拯救行動始終貫穿：從免於飲食污穢（第 1 章），到脫離王的格殺令（第 2 章），脫離火窯（第 3 章），避免王的憤怒（第 4 章），在巴比倫滅亡時倖免於難（第 5 章），以及最終脫離仇敵和獅子（第 6 章）。這種持續的拯救預示著以色列人即將從巴比倫的流亡中獲得最終的釋放，更指向了全體子民在末世透過復活脫離死亡的終極拯救。
（五）故事的終結與主角的亨通
在所有對手被剷除後，但以理得以大享順利與繁盛，他的事業持續到波斯古列王第三年（第 10 章）。他不僅政治上亨通，靈性上也持續精進，不斷獲得來自天上的啟示，直到他的生涯結束。

